
中国共产党玉溪市红塔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玉溪市留置中心红塔区分中心（一期）建设经费
立项依据

根据玉溪市红塔区委常务会会议纪要（17-1）立项
项目实施单位

中国共产党玉溪市红塔区纪律检查委员会
项目基本概况

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、省纪委监委关于留置场所建设管理的相关规范要求，留置对象与办案人员、看护人员的比例一般按1:5:12把握，留置场所在规划设计时，留置对象和工作人员(包括办案人员、看护队员、后勤安保等人员的保障能力一般应按1:20左右规划设计。从实际运行管理的情况来看，2023年以来驻点工作的办案人员在400名左右、看护队员在420名左右、物业保障人员120人左右。

但因在玉溪留置中心规划建设之初对留置任务测算不准，虽然建设了62套留置单元，但工作人员的保障能力实际是按留置30名对象测算，只能保障600名工作人员驻点。自2023年以来驻点工作人员基本保持在900-1,000名，已远超设计保障能力住宿房间、办案用房、训练场所设施、停车位等严重不足。目前，留置中心仅能基本保障看护辅警和部分专案人员住宿，其他人员只能采取借用玉溪体育运动学校学生宿舍等方式安排住宿，导致管理难度增大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。

因此建设辅警住宿楼用房1幢，办案业务用房1幢，从而满足纪检办案工作的需要。
项目实施内容

项目建设采取“统一规划、两期实施”的原则，本次仅实施一期，一期项目规划用地13,624.40平方米（20.44亩），总建筑面积14,960.14平方米，包括辅警住宿楼1幢，共六层，建筑面积约8,899.66平方米;办案业务用房1幢，共五层,建筑面积约6,060.48平方米，配套建设停车、道路、绿化、消防、供水、排污等附属设施。二期规划用地5,039.30平方米（7.56亩），建设绿化道路工程。
资金安排情况

1. 工程总投资10,632.60万元。

其中：工程费用7,020.91万元，占总投资的66.03%；

      其他费用840.03万元，占总投资的7.90%；

      预备费471.66万元，占总投资的4.44%；

      征地费2,300.0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21.63%。

包含：

一期工程投资10,270.85万元。

其中：工程费用6,699.84万元，占总投资的65.23%；

      其他费用819.83万元，占总投资的7.98%；

      预备费451.18万元，占总投资的4.39%；

      征地费2,300.0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.39%。

二期工程投资361.75万元。

其中：工程费用321.07万元，占总投资的88.75%；

      其他费用20.2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5.58%；

      预备费20.48万元，占总投资的5.66%。

资金来源：建设资金由红塔区按财政预算审批相关程序纳入年度财政预算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该项目建设工期12个月；总建设实施进度具体安排如下：

项目准备阶段：

2024年7月完成可研报告编制及审批；

2024年7月完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、报规等工作；

2024年7月-8月完成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及审查；

2024年9月完成施工招标工作。

项目建设阶段

2024年10月-2025年5月完成工程土建及装饰装修工程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；

2026年6月完成竣工验收交付使用。
项目实施成效

1.项目的建设可以为职务违法犯罪调查工作顺利进行提供法律支撑。当前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涉及贪污受贿案件的案情一般都比较复杂，外界干扰因素很难排除，因而造成调查取证难度较大。项目的建设为工作人员办案提供了有效的住宿、办案场所，有利于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2.项目的建设为监察机关提高办案效能，对工作人员规范化管理提供了保证。目前留置场所办案用房、住宿用房、训练场所设施、停车位严重不足，通过本项目的建设为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住宿、办案提供的必要场所，相关工作人员均在留置中心内部住宿，确保了管理的规范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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